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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  则

根据《广州市番禺区知识产权工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番市监规字〔2022〕1号），现制定《2022年度番禺区知识产权项目申报指南》（简称《申报指南》）。有关申报事项说明如下：
一、申报时间
本年度的项目受理时间为即日起至2022年10月31日截止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本申报指南资助的项目获得时间如下表：
	序号
	项  目
	获得时间

	1
	高价值专利项目
	2022年3月31日—2022年10月31日

	2
	知识产权示范企业项目
	2022年3月31日—2022年10月31日

	3
	马德里体系商标项目
	2022年3月31日—2022年10月31日

	4
	中国商标金奖项目
	2021年8月1日—2022年10月31日

	5
	驰名商标项目
	2021年8月1日—2022年10月31日

	6
	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项目
	2022年3月31日—2022年10月31日

	7
	地理标志和集体商标项目
	2021年8月1日—2022年10月31日

	8
	政府质量奖项目
	2021年8月1日—2022年10月31日

	9
	粤字号农业品牌项目
	2021年8月1日—2022年10月31日

	10
	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项目
	2022年3月31日—2022年10月31日

	11
	著作权项目
	2022年3月31日—2022年10月31日

	12
	知识产权园区工作站项目
	2022年3月31日—2022年10月31日


二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申报主体。申报单位是指番禺区域内从事或参与知识产权工作的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。申报单位委托他人办理申报事项的，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。
申报单位应有良好的社会信誉，依法经营，规范管理，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，具有健全的核算和会计制度，严格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，未被列入国家、省、市失信联合惩戒名单，且符合《广州市番禺区知识产权工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各项目申报指南的具体要求。
（二）申报材料。申报单位须填写番禺区知识产权项目资助申请表，并按具体项目申报指南的要求准备纸质材料。
（三）合法性承诺。申报单位对申报项目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可行性负责。对申报单位在专项资金申报、管理、使用过程中存在虚报、挤占、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依法依规作出严肃处理，追回专项资金，3年内停止其申报专项资金资格，将失信信息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实施联合惩戒，并向社会公开。情节严重的，原则上5年内停止其申报专项资金资格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（四）具体项目申报指南中另有要求的，须同时满足。
[bookmark: _Toc19933][bookmark: _Toc7733][bookmark: _Toc26388][bookmark: _Toc20249][bookmark: _Toc19948]三、申报方式
（一）提交申请
1.申报单位登录“广州市番禺区政策兑现服务平台”（网址：http://wsbs.panyu.gov.cn/ApprWindowIntegration/或微信扫二维码：
[image: IMG_256]）
查看申报通知，按照相关事项链接，提交申请事项预审。
    2.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版权局对相关事项在平台预审通过后，经办人根据要求到区政务服务中心三楼62-67号综合窗口提交纸质材料；对预审未通过或需要补充材料的，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版权局通知经办人修改材料。
    3.申报单位如不方便使用网上申请，也可直接到区政务服务中心三楼62-67号综合窗口提交纸质材料，经现场审查需补正材料的，综合窗口应当一次告知经办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
（二）受理审核
受理单位对材料审核后，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短信方式回复经办人审核结果（区版权局受理著作权资助项目的申请，区农业农村局受理粤字号农业品牌项目的申请，其他项目由区市场监管局受理和审核申请材料。）
（三）资金拨付
1. 区市场监管局于2022年11月整理汇总已通过审核的申请材料，对资助项目审核结果在区政府网站上进行公示，公示期7天，受理单位对在公示期间受到的异议调查处理。
2. 区市场监管局于2022年11月将年度资助的项目资金申请报区政府常务会议审定通过后，纳入下一年度财政预算，于2023年进行拨付。

一、高价值专利项目
（一）申报主体和条件
在2022年3月31日至10月31日期间获得中国专利奖、广东省专利奖的番禺区获奖单位。获奖单位有两个或以上的，须指定其中一个单位作为申报主体。
（二）资助标准
1. 对获得中国专利金奖、银奖、优秀奖的单位，分别给与一次性资助100万元、50万元和30万元。
2. 对获得广东省专利金奖、银奖、优秀奖的单位，分别给与一次性资助50万元、30万元和20万元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
1. 番禺区知识产权项目资助申请表。
2. 获得中国专利奖、广东省专利奖的证明材料。
3. 获奖单位有两个或以上的，提供同意指定单位为申报主体的声明（加盖公章）。
4. 申报单位承诺书（加盖公章）。

2、 知识产权示范企业项目

（一）申报主体
在2022年3月31日至10月31日期间获得“2022年度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”和“2022年度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”的番禺区获奖单位。
（二）资助标准
对获评“2022年度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”的单位，给予30万元资助；对获得 “2022年度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”的单位，给予10万元资助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
1. 番禺区知识产权项目资助申请表。
2. 获得2022年度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或2022年度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的证明材料。
3. 申报单位承诺书（加盖公章）。

三、马德里体系商标资助项目
（一）申报主体和条件
通过马德里体系取得商标注册证，并在2022年3月31日至10月31日期间经各指定国注册的单位。申请商标为多方共有的，由所有共有人共同指定其中一方提出申请，无特别声明的，申请人相关信息以商标注册证所载信息为准。
（二）资助标准
对通过马德里体系取得商标注册证，并经过指定国核准注册的，按指定国家或地区的数量资助，每指定一个国家或地区资助2000元，每件商标最多资助不超过20000元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
1. 番禺区知识产权项目资助申请表。
2. 马德里商标注册证书及中文译件，加盖清晰公章。指定国核准保护声明及中文译本。若该指定国无核准文件，可提供国际局商标档案（显示该国属于默认核准）截图。
3. 商标为多方共有的，提供同意指定代表人为申报主体的声明（签字盖章）。
4. 申报单位承诺书（加盖公章）。

四、中国商标金奖、驰名商标和广东省
重点商标保护名录企业项目
（一）中国商标金奖项目
1. 申报主体
在2021年8月1日至2022年10月31日期间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予以中国商标金奖的单位。
2. 资助标准
对年度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予以中国商标金奖的，给予一次性资助100万元。
3. 申报材料
（1）番禺区知识产权项目资助申请表。
（2）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认定中国商标金奖文件。
（3）申报单位承诺书（加盖公章）。
（二）中国驰名商标项目
1. 申报主体
在2021年8月1日至2022年10月31日期间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中国驰名商标的单位。驰名商标权利人有两个或以上的，须指定其中一个单位作为申报主体。
2. 资助标准
对2021年8月1日至2022年3月30日期间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予以驰名商标保护的，给予一次性资助50万元；对2022年3月31日至2022年10月31日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予以驰名商标保护的，给予一次性资助80万元。
3. 申报材料
（1）番禺区知识产权项目资助申请表。
（2）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认定驰名商标案件批复或裁定文书。
（3）申报单位承诺书（加盖公章）。
（三）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企业项目
1. 申报主体
在2022年3月31日至10月31日期间获得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企业番禺区获奖单位。
2. 资助标准
对纳入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的单位，给予一次性资助5万元。
3. 申报材料
（1）番禺区知识产权项目资助申请表。
（2）纳入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的证书或证明文件。
（3）申报单位承诺书（加盖公章）。

五、地理标志和集体商标项目
（一）申报主体和条件
1. 在2021年8月1日至2022年10月31日期间成功注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单位。
2. 在2021年8月1日至2022年10月31日期间成功认定地理标志产品的单位。
3. 在2021年8月1日至2022年10月31日期间成功注册集体商标的单位。
地理标志专用标志、地理标志产品、集体商标为多方共有的，由所有共有人共同指定其中一方提出申请。
（二）资助标准
1. 对成功注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单位，给予一次性资助20万元/件。
2. 对成功认定地理标志产品的单位，给予一次性资助20万元/个。
3. 对首次成功注册集体商标的单位，给予一次性资助10万元；同一件商标标志成功注册其他类别集体商标，资助3万元/件，每件商标标志最多资助不超过15万元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
1. 番禺区知识产权项目资助申请表。
2. 相关地理标志专用标志注册、地理标志产品认定、集体商标注册的证明材料。
3. 申报单位承诺书（加盖公章）。

六、政府质量奖项目
（一）申报主体
 在2021年8月1日至2022年10月31日期间获得中国质量奖、广东省政府质量奖、广州市市长质量奖的单位。
（二）资助标准
1. 对2021年8月1日至2022年3月30日期间获得中国质量奖、广东省政府质量奖、广州市市长质量奖的单位，分别给予一次性资助50万元、30万元和20万元。
2. 对2022年3月31日至2022年10月31日期间获得中国质量奖、广东省政府质量奖、广州市市长质量奖的单位，分别给予一次性资助100万元、50万元和30万元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
1. 番禺区知识产权项目资助申请表。
2. 获得中国质量奖、广东省政府质量奖、广州市市长质量奖的证书或授奖决定文件。
3. 申报单位承诺书（加盖公章）。

七、粤字号农业品牌项目
（一）申报主体和条件
在2022年3月31日至10月31日期间获得“粤字号”农业品牌的单位。（获得同类型省级和市级商标品牌和产品品牌的，参照此执行）
（二）资助标准
1. 对首次获得“粤字号”农业品牌的单位，给予一次性资助30万元/个。
2. 对复评获得“粤字号”农业品牌的单位，给予资助5万元/个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
1. 番禺区知识产权项目资助申请表。
2. 获得“粤字号”农业品牌的证书或证明文件。
3. 申报单位承诺书（加盖公章）。

八、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项目
（一）申报主体
利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企、事业单位。
（二）申报条件
1. 申报单位为质押专利的出质人。
2. 申报单位利用知识产权质押获得银行贷款，在2022年3月31日至10月31日期间完成还本付息。
3. 涉及混合共同担保，担保额度可分的，按其中知识产权担保额度计算贷款额；份额难以确定的，不予补贴。
4. 依规已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知识产权质押登记。
（三）资助标准
对通过商标、专利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单位给予50%评估费的资助，同一单位最多资助不超过30万元。
（四）申报材料
1. 番禺区知识产权项目资助申请表。
2. 出质的知识产权证书。
3. 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通知书或质权登记证。
4. 评估机构出具的知识产权评估费凭证；
5. 贷款合同和质押合同。混合共同担保项目提供额度区分材料。
6. 银行发放贷款凭证及全部相关还款凭证。
7. 申报单位承诺书（加盖公章）。

九、著作权项目
（一）申报主体和条件
在2022年3月31日至10月31日期间获得著作权（计算机软件和其他著作权）等著作权登记证书的单位。申请著作权为多方共有的，由所有共有人共同指定其中一方提出申请，且申请人应符合上述条件之一。无特别声明的，申请人相关信息以著作权注册证所载信息为准。
（二）资助标准
1. 对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单位，给予资助300元/件。
2. 对获得计算机软件以外其他著作权登记证书的单位，给予资助150元/件。
同一单位资助最多不超过100件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
1. 番禺区知识产权项目资助申请表。
2.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（作品登记证书）。
3. 著作权为多方共有的，提供同意指定代表人为申报主体的声明（签字盖章）。
4. 申报单位承诺书（加盖公章）。

十、知识产权园区工作站项目
（一）申报主体
在2022年3月31日至10月31日期间申请建立企业园区知识产权工作站的单位。
（二）资助标准
对成功建立企业园区知识产权工作站的单位，资助3万元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
1. 番禺区知识产权项目资助申请表。
2. 办公场地产权证或租赁合同。
3. 申报单位组织架构、专职人员学历证书。
4. 与知识产权中介机构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的证明材料。
5. 工作站工作制度及年度工作计划。
（年度工作计划应包含如下内容：
（1）宣传知识产权政策和业务动态，线下和线上平台连续性开展知识产权宣传业务。为园区企业举办知识产权业务培训3次；引导园区企业参加市场监管部门举办的各类知识产权培训。
（2）掌握园区企业知识产权建设情况，指导成员单位解决知识产权发展存在的问题。
（3）商标注册：指导园区企业开展商标注册，引导园区企业通过马德里途径注册国际商标；引导有实际需求的园区企业申请驰名商标保护。
（4）专利申请：指导园区企业申请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；引导园区企业开展PCT途径申请专利和海外专利；
    （5）知识产权管理运用：一是指导园区企业运用商标战略，进行专利、商标保护和维权。二是引导园区企业利用商标、专利进行质押融资和交易。三是引导园区企业申请国家级、省级知识产权奖项并申请各级财政资助。四是引导园区企业或行业组织承办国家、省和市级知识产权运营项目，提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水平。）
6. 申报单位承诺书（加盖公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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